
   

会计信息失真及其治理——税收视角的分析 

文/苏毓敏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国内外财务舞弊案件层出不穷，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因而成为会计界的研究热点，在
研究过程中，理论和实务界的大多数研究者在使用“会计信息失真”这一术语时，通常是泛指会计
信息不真实、从而未能如实反映企业价值运动的实际情况这样一种现象，既包括属于会计计量问题
的、非主观原因造成的会计信息不实，又包括为达到特定目的而进行的会计操纵和会计造假，有学
者将其形象地概括为“真实地反映虚假经济业务”或“虚假地反映真实的经济业务”。  
   学术界针对其中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然而从税收视角展开讨论的文章
并不多见，而在我国实践中，由于税收因素造成的会计信息失真现象，却非常普遍。因此，从税收
视角研究会计信息失真在我国有着特殊的意义。 
   二、会计信息失真的基本类型——税收视角的分析 
   实践中，因为税收因素导致的会计信息失真，大致分为三类： 
   （一）为减少纳税调整核算而造成的会计信息失真 
会计准则及相关制度的规定是为了真实、完整的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为政
府部门、投资者、债权人、企业管理者以及其他会计报表的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税法的目
的主要是取得国家财政收入，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调节，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由于会计和税
法在目的上存在差异，二者有时会对同一经济行为或事项做出不同的规范要求。比如税法为了保障
税基不被侵蚀，规定了视同销售行为作为应税收入事项予以征税。 
   要保证会计信息如实反映企业价值运动的情况，就要在遵守会计准则等会计规范的要求前提
下，采取最能真实反映经济业务实际情况的方法对经济业务进行核算。另一方面，企业必须依据税
法的规定计算和缴纳各项税收。因此，税法和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的不一致，使得企业在计算税基
时，往往要在会计核算结果的基础上进行调整，有时这种调整不胜其烦。为此，很多企业在选取会
计政策和进行会计估计时，经常会以税法规定为基础，以简化计算税基时的调整工作，其中在企业
所得税纳税调整问题上，这种现象尤为突出。现以固定资产为例予以说明：（1）固定资产的折旧
年限：税法对各种固定资产的折旧最短年限都有相应的规定，比如房屋建筑物为20年，机器、机械
和其他生产设备为10年，专用设备、交通工具为10年。这些规定本来是税法规定，企业本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具体制定相应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但是多数企业往往为了减少纳税调整的核算负担，
将税法规定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作为本企业估计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依据。（2）固定资产折旧方
法的选择：税法对加速折旧法的应用范围进行了严格限制，只允许那些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
位、技术进步快的电子生产企业、船舶工业企业、飞机制造企业、化工生产企业等类型的企业采
用，对于不符合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条件的企业，应进行纳税调整，这样一来，众多不符合税法规定
条件的企业，往往因为额外的纳税调整的核算负担，而放弃更能反映企业真实情况的加速折旧法而
采用了直线折旧法。 
因此，由于税法的强制性，使得企业面临税法规定和企业实际情况不符的情况时，为减少纳税申报
带来的纳税调整核算负担，经常会倾向于以税法规定为基准，这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事实，而造成
一定的会计信息失真。  
   （二）企业税收筹划造成的会计信息失真 
   纳税筹划，是纳税人根据税收法律规定，通过经营、投资、理财活动事先进行筹划和安排，
对多种纳税方案进行优化选择，以期税收负担最小化，从而获得合法正当利益的行为或活动。虽
然，企业的税收筹划过程是合法的，但是为了实现延迟纳税和减少纳税的目的，企业经常会采取一
些会造成会计信息失真的业务设计方案、会计政策以及会计估计。 
   1.避税业务造成的会计信息失真 
   企业进行纳税筹划的过程中，经常采取设计业务方案的方法进行避税。现以消费税为例予以
说明。因为消费税是单一环节征税，纳税行为发生在生产领域而不是非生产流通领域或是终极的消
费环节。因此采取设立独立核算的销售部门的方法有利于降低销售额，从而降低应纳税销售额,这
样可以降低集团的整体消费税税负，但增值税税负不变。 
   现举例如下：某汽车生产企业，其生产汽车的正常出厂价是10万/辆，适用税率8%，而向子公
司某汽车销售公司供货时，价格定为8万每辆，当月向该子公司销售汽车100辆，子公司全部对外销
售。（注：税法规定,关联方之间，交易价格如果明显偏低，税务机关就可以行使对价格的调整



 

权，因此此处的交易价格一般也不能过低。）此处，该生产企业的销售收入就会因税收筹划的需
要，而降低了200万，汽车销售企业的销售成本则降低了200万，虽然两个企业的合并报表变化不
大，但是对单个企业的会计信息来说，已经造成了扭曲。 
   2.延迟纳税会计政策及估计造成的会计信息失真 
   货币时间价值是指货币经历一定时间的投资和再投资所增加的价值，也称资金的时间价值。
在商品经济中，货币的时间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如将资金存入银行可以获得利息，将资金运用于公
司的经营活动可以获得利润，将资金用于对外投资可以获得投资收益，这种由于资金运用实现的利
息、利润或投资收益就是货币的时间价值。对企业而言，如果能将纳税的时间往后推迟，将可以获
得相应税金的时间价值，增加企业的收益，因此一般来说，对于能够推迟纳税时间的会计政策和会
计估计，往往是企业乐于采用的。现再次以折旧问题为例予以说明：实践中，很多企业对于固定资
产的折旧年限，往往乐于采用税法规定的最低年限，以增加每期的所得税抵扣额。在选择折旧计提
方法时，往往尽可能向税务机关申请加速折旧法，以减少企业前期的应纳税所得额，实现延迟纳税
的目的。这从税收的角度对企业而言确实有利，但是却没有遵循会计信息要真实可靠的原则，从一
定意义上说，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会计信息失真。 
   （三）为了偷逃税款造成的会计信息失真 
   据财政部公布的数字显示，1998年有八成以上企业的会计信息失真，1999年有九成以上企业
的会计要素失实，剔除客观失真因素，占有较大比重的是为了偷逃税款。有些公司尤其是私营企业
为了达到偷税漏税目的，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瞒天过海，浑水摸鱼，移花接木，张冠李戴，从而
达到“隐瞒销售收入、虚增销售成本、多提多摊费用、截留利润、偷逃税款”的目的。 
现以房地产行业的情况为例予以说明：2005年，财政部对全国39家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了检查，涉
及133个房地产开发项目。这39家企业既涉及全国性的大型房地产企业，也有区域性中小房地产企
业，地域分布上兼顾了东、中、西部地区。共查出资产不实93亿元，收入不实84亿元，利润不实33
亿元。检查发现，这些房地产企业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突出，隐瞒利润现象相当普遍。例如为了规避
土地增值税，很多地产企业在楼盘销售完毕之后，却在会计上留下几幢或几间未卖的假象，少交税
款。而为了抵消企业所得税，企业更是无所不用，利用假发票、作废发票、大头小尾票、填写项目
不全发票及白条等在成本中列支等。此外，房地产商还利用房地产行业的特殊运作模式——“期房
滚动开发模式”隐瞒收入。房地产具有滚动开发的特点，前期大规模举债形成的现金流会滚动到好
几个楼盘中，会计把其列入债务科目，当一个楼盘销售形成收入的时候，却抵顶整个债务，这样就
使会计报表形成零利润，甚至亏损。 
   可见，偷逃税款是造成我国当前会计信息失真的重要因素。 
   三、从税收角度治理会计信息失真的对策 
   （一）加强税法与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合作 
   要解决企业为减少纳税调整核算而造成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关键在于解决税法和会计准则
相关规定不一致的问题，尤其是2007年开始在上市公司范围内实施的新会计准则，更是加剧了二者
之间差异的程度。实际上虽然会计准则和税法在制定目的上存在差异，但是还是有利益交叉点的，
比如会计信息失真本身对国家利益而言也是一种损害，如果税法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和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相一致，必然会大大降低很多相关的交易成本，从国家全局利益的角度是值得推行的。然而
长期以来，税法制定机构和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缺乏沟通，这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造成税法和会计准
则在一些问题上的不必要的差异，因此加强双方的沟通是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解决的主要途径。
同时面对会计制度大刀阔斧的改革，税收会计制度的变革过于滞后，酝酿多年的企业所得税制度改
革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没有出台，造成财务会计制度于税收制度的脱节。当务之急是尽快完善税收会
计制度，税法规定尽量维护会计、财务制度的原则，如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项目应当与财务、会计
准则适当衔接，不合理的规定应当修改；原则上，与企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支出和费用应当允许在
所得税前据实扣除。 
   （二）深化税制改革，完善现行税法 
   税收筹划往往是针对税法等相关法规的漏洞进行的，本身是一种不合理，但是合法的行为，
要对其加以约束，关键在于税法自身的完善。因此通过从法律的角度重新构建税法体系，建立完
善、规范现代的税法体系，克服我国现行税法存在的种种弊端，努力实现税收管理的现代化和法治
化，逐步达到依法治税的目标，借助法的功能，更好地发挥税收应有的作用，这样以来最大限度的
减少税法漏洞，在保证国家税源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税收筹划带来的会计信息失真问
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今后完善税制
指明了方向。加之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为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全球化创造了良好的条
件，也为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新的机遇。机遇与挑战并存，我国的许多经济制度，包括现行
税制也将经历新的考验。我国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深化改革、完善税制。? 
   （三）加大对偷漏税行为的执法力度 
   当前我国企业偷漏税的情况的严重，重要原因是法律对偷漏税的惩罚不足，实践中执法不

 



力，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成本较低，很多企业不会再费尽心思采取税收筹划行为，而直接将税收
筹划行为异化为偷逃税行为。因此应加强税务征管和稽查工作，对有不良纳税行为纪录的企业应重
点稽查，一旦发现有偷逃税现象，即依照征管法严肃处理。同时还应强化公、检、法、工商、银行
等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工作，该补就补，该罚就罚。而对于应追究刑事责任的偷逃税案，应依法移
送司法机关严肃处理，对利用会计信失真逃税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追究法律责任。只有这样，让造假
者的造假成本高干造假收益的许多倍，同时将处罚落到实处，才能使会计信息造假者不敢造假，从
而有力打击偷逃税等违法犯罪行为（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    

相关链接    

 

新《企业所得税法》颁布的重要意义及其突出变化 
会计信息失真及其治理——税收视角的分析 
风险管理导向——内部审计的现实选择 
关联企业转让定价避税的问题及防范 
审计期望差距的动因与控制 
再谈物业税与房地产行业 
财产税改革探讨 
浅析统计调查方式中的抽样调查 
对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措施的探讨

本网站为集团经济研究杂志社唯一网站，所刊登的集团经济研究各种新闻﹑信息和各种专题专栏资料，均为集团经济研究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甲1号106室 邮编：100020 电话/传真：（010）65015547/ 65015546 

制作单位：集团经济研究网络中心 


